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入  站  协  议  书 
 

 

    为加强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在站管理,促进博士后研究人员更好地进行科研工作，保证博士

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的合法权益，凡进科研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的人员（乙方）均与新疆理

化技术研究所（甲方）签定如下协议： 

一、 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后三个月内要作开题报告，由合作导师会同人事处组织实施。

每年年底进行年度考核，出站时应及时办理手续，并按时提交出站报告。 

二、 博士后研究人员，自进站之日起，其日常经费由所在课题组承担。所里在每年年底

根据博士后考核的结果，视所经费情况给予不同等级的补贴。 

三、 在站期间博士后研究人员所从事的工作、完成的科技成果，其知识产权归新疆理化

技术研究所所有，具体规定参照《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如有违反，则要接受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直至承担法律责任。 

四、 在站期间博士后研究人员对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内容有保密义务。 

五、 外地博士后的住房由研究生客座公寓物业管理办公室安排管理，博士后研究人员在

站工作期满时，要按时退房。 

六、 博士后在站期限为两年。如要提前或延期出站，必须提前一个月向人事处提出申请，

得到人事处的同意后，方可提前或延期出站。 

七、 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申请入站材料中不得弄虚作假，若经发现，一律按退站处理。 

八、 在站期间如发生不宜继续做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情况，理化所有权要求其退站。 

九、 此协议一式三份，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博士后、博士后合作导师各留

一份，此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盖章） 

 

乙方：博士后（签字）                  合作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